
单位：万元

预算数 执行数

一、利润收入 23.6 23.6 161 582.2

1、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其中：

2、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其中:

3、旅游企业利润收入

其中：会昌旅游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6.4 6.4 2.00 -68.8

其中： 会昌县绿源林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4 6.4 2.00 -68.8

5、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17.2 17.2 159 824.4

其中： 会昌县民爆器材专营中心 13 13 15.00 15.4

      石壁坑电站

      会昌县正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2 2.2 10.00 354.5

      会昌县会鑫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 2 10.00 400.0

      会昌县城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2.00

      会昌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会昌安捷汽车服务公司 2.00

      会昌九州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二、股利、股息收入 14 16.9 17.67 26.2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14 16.9 17.67 26.2

1、江西五丰食品有限公司

2、广电局（网络股份公司） 14 16.9 15.00 7.1

3、金岚水务（城区污水处理二期项目） 2.67

三、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四、清算收入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合计 37.6 40.5 178.67 375.2

上年结转收入

总计 37.6 40.5 178.67 375.2

2017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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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情况表说明 

 

1、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江

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赣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以及 2016年县本

级国有及国有控（参）股企业经营情况预测，县财政局编报了

2017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县本级 13 户国有

及国有控（参）股企业。其中国有独资企业 10户，含旅投公司、

林投公司、会昌县民爆器材专营中心、石壁坑电站、正源矿业

公司、会鑫担保公司、城投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安捷汽

车服务公司、工投公司；国有参股企业 3 户，含江西五丰食品

有限公司、广电网络股份公司、金岚水务（会昌城区污水处理

二期项目）。 

3、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征收比例：（1）国有独资企业征收

比例为 50%。因会鑫担保公司精准扶贫业务担保费按标准的 1/3

收取，且县财政未安排风险补偿金，经营风险较大，核定其征

收比例为 10%；县城投公司向赣州银行贷款 2000万元，年利率

为 5.655%，利息支出已列入县财政预算，后将此 2000万元借给

宝辉会昌宾馆，年利率为 8.5%，核定年利率为 5.655%利息部份

按 100%征收，利差按 15%征收；城投公司代建工程利润按 15%

核定征收。（2）国有控（参）股企业征收比例为参股部分的 100%。

江西五丰食品有限公司 2016 年可供分配利润 811.14 万元，按

政府占比 22%计算可分红 178.45万元，将全部用于新生产线投



 

 

资。金岚水务（会昌城区污水处理二期项目）2016年 12月正式

运营，政府投入 400万元，按年收益率 8%核定征收一个月的收

益。 

 

 

 

 

 

 

 

 

 

 

 

 

 

 

 

 

 

 


